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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民國 97 年 6 月 9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1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06 月 0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產學合作，以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

散為目標，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發

展，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產學合

作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本校為達成前條所定目標及功能，與政府機關、事業

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

者： 

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

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

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機構。 

第三條 產學合作機構委託本校學術單位或個人辦理各項產學合作事宜，可逕與本校各

各科(中心)、處、室、洽商，由計畫主持人擬具計畫書，檢同產學合作經費支

用預算表及合約書，經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人事室、總務處、主計室之審

核後陳校長核定，再由本校與委託機構辦理簽約手續。 

第四條 產學合作計畫，應由合作雙方簽訂產學合作合約書，校長為法定代表人，並由

計畫主持人負責履行契約之義務，其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契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及資源。 

三、合作機構要求學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

者，應定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學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之智慧財產或成果歸屬。 

五、合作機構須使用學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定明其授權方

式、使用方法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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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及賸餘經費等財產

管理運用。 

七、相關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 

第五條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業務，其經費收入收支管理辦法，應另訂之。 

第六條 本校因辦理產學合作案而購置之圖書、期刊、設備、儀器等，除合約另有規定

者外，均應依財務管理辦法列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 

第七條 本校產學合作業務由研究發展處與執行之教學單位共同辦理。 

第八條 本校同仁應按本辦法規定辦理，不得利用校內設備及人力私自接受研究計劃。 

第九條 條本辦法未盡事宜，概依政府相關法令由各主管監督人員協調辦理，以利產學

合作業務之推行。 

第十條 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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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產學合作計畫/校外投標標準作業流程 
權責區分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表 

1. 立案籌辦 

計畫主持人 

提出簽呈 

 

2.   會簽 

研發處/主計室/ 

秘書室/文書組 

 

 

3.  校長決行 

(或代決行者) 

 

4.   用印 

計畫主持人送投

標文件至秘書室

及文書組用印 

 

5. 合約成立 

流標或未得標 

知會研發處/主計

室，文件存查 

 

6. 執行合約 

計畫主持人 

 

 

7. 分期請款 

計畫主持人會簽 

研發處/主計室/出

納組/秘書室 

 

 

8. 結案報告 

計畫主持人會簽 

研發處/主計室/ 

出納組/秘書室 

 

1. 

 

 

 

2. 

 

 

 

 

3. 

 

 

4. 

 

 

 

 

5.  

 

 

 

 

6. 

 

 

 

7. 

 

 

 

 

 

8. 

 

 

 

 

 

1.1 計畫主持人與業主談妥委託合

作事項，撰寫簽呈檢附計畫合

約(稿本，須含經費明細等資

料)、用印申請書，陳送校長決

行。 

1.2 投標案由計畫主持人撰寫簽呈

檢附投標文件、用印申請書及

投標授權書，陳送校長決行。 

1.3 計畫/投標案管理費請依本校產

學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辦法提列

管理費，若額度不足應於簽呈

中敘明理由及處理方式並檢附

有關佐證資料。 

2.計畫/投標案請依本校行政程序簽

會研發處、文畫組、主計室及秘

書室。 

3.校長決行(含代決行) 

4.校長核准後，合約書請分別送至

秘書室用校長印鑑、文書組加蓋

學校關防。 

5.1 計畫/標案簽約完成合約成立。 

5.2 投標案若流標或未得標請計畫

主持人知會研發處及主計室。 

6.計畫/標案主持人請依合約期程如

期執行。 

7.1 依據合約規定之請款時程，撰

寫簽呈先加會研發處、主計室

及出納組，簽請學校開立領據

以利辦理請款事宜。 

7.2 若有變更或展延等事宜，仍需

簽請校長核示後，簽呈影本送

相關業管單位存參。 

8.計畫/標案結案，請依合約規定辦

理相關計畫/標安結案事宜，簽

呈影本送相關業管單位存參。 

 

第十一條  

1.簽呈 2.

計畫合約

(稿本)、3.

用印申請

書(4.投標

授權書) 

 

 

 

 

 

 

 

 

 

 

 

核准簽呈 

 

 

 

簽呈 

 

合約 

 

簽呈 

 

 

 

簽呈 

 

 

簽呈 

 

 

 

 

投標文件 

校長決行 

計畫主持人提送 

計畫/合約業主用印 

計畫主持人 

得標 

否 

計畫/標案向業主 

分期請款會簽 

提送業主 

成果報告結案會簽 

流  標 

未得標 文存備查 

核准 

會簽 

研發處/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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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投標授權書 (參考用) 

 
     茲授權姓名：                     代表本單位參加 貴機關 

技術服務案之投標、開標及行使減價或比減價，

其所為承諾或簽認事項直接對本單位發生效力，本單位確認被授權人

之下列簽樣真實無誤。 

 

 

被授權人之簽名及蓋章：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此   致 

                  O O O O O 
 

 

技術服務單位：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負責人姓名：  校長 O O O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註： 

一、被授權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備驗，未攜帶者不得參加。 

二、單位負責人親自參與本案投標，免附本授權書，惟仍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備驗。 

  

 

 

投標廠商印章 

 

負責人章 

印章 

附表 1 


